高龄津贴服务指南
一、事项名称​
高龄津贴补助​
政策依据：《内蒙古自治区高龄津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内民政发〔2025〕33 号）、呼伦贝尔市高龄津贴补助相关执行细则​
二、申请条件​
户籍要求：具有额尔古纳市户籍；​
年龄要求：年满80周岁（含）及以上老年人（其中80-99周岁为常规发放对象，100周岁及以上为高龄特殊发放对象）；      
意愿要求：本人或代办人自愿提出申请，无其他附加条件（无需核查家庭收入、劳动能力及赡养义务人情况）。​
三、补助标准（全市统一，按月计发）​​
	年龄区间​
	每月补助标准​
	资金分担方式​

	80周岁（含）-99 周岁​
	100 元 / 人​
	自治区、盟市、旗县财政按规定比例分级分担​

	100周岁（含）以上​
	600 元 / 人​
	由自治区财政全额承担​


四、申请材料清单​
基础材料（必交）：​
申请人有效期内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1 份；​
申请人户口本复印件（含户主页、本人页）1 份；​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社会保障卡复印件（优先，无社保卡可提供本人名下银行储蓄卡复印件）1 份（需标注开户银行支行名称）；
代办材料（委托他人办理时需额外提供）：​
代办人有效期内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1 份；​
申请人手写委托代办说明（注明委托事项、双方身份信息，无需公证）；​
特殊场景材料：​
集中供养老年人（如养老院入住）：由供养机构提供《集中供养证明》（需机构盖章）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。​
五、办理流程​
（一）申请阶段（两种渠道任选）​
线下申请：​
申请人或代办人携带完整材料，前往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街道、（社区）提交；​
工作人员现场核验材料完整性，填写《高龄津贴申请表》。
线上申请：​
打开微信，搜索“内蒙古民政通”小程序并登录；​
进入“高龄津贴”模块，按提示上传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社保卡照片，填写个人信息后提交。​
（二）审核审批阶段​
嘎查村（社区）：收到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核验，汇总后报苏木乡镇（街道）；​
苏木乡镇（街道）：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，确认信息无误后报旗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；​
旗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7 个工作日内完成终审，确定发放资格（无需公示）。​
（三）资金发放阶段​
发放方式：通过“一卡通”系统直接兑付至申请人社保卡或银行账户；​
发放周期：按月发放；​
补发规则：审核通过后，自申请人年满符合条件年龄的当月起计发，未及时发放的部分一次性补发。​
六、资格认证与动态管理​
（一）资格认证​
认证周期：每月1日－ 20日；​
认证方式：​
线上：通过“内蒙古民政通”小程序“资格认证”模块，按提示完成人脸识别；​
线下：行动不便老年人可联系嘎查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上门协助认证。​
（二）动态调整​
停发情形：​
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认证且无法联系的，下一个发放周期暂停发放；​
户籍迁出额尔古纳市的，迁出次月停发；​
申请人死亡的，自死亡次月起停发。​
恢复发放：​
未认证人员恢复联系并完成认证后，当月起续发，停发未超过 12个月的予以补发；​​
责任要求：申请人死亡后，法定赡养人需在10个工作日内联系苏木乡镇街道、村（社区）报备，超期未报备导致错发的，民政部门将追缴错发资金。​
七、办理时间与地点​
办理地点：额尔古纳市各乡镇街道民政办公室
办理时间：法定工作日9:00-12:00,14:00-17:00
联系方式：0470-6827897








